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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行 人

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
主承销商

国家开发银行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上海城市建设债券发行公告
释义：

在本发行公告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规定，下列词汇具有以下含义：
公司、上海城投、发行人：指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
本期债券：指发行人发行的总额为30亿元人民币、品种分为10年期和15年期

的2005年上海城市建设债券， 其中10年期固定利率债券20亿元，15年期固定利率
债券10亿元。

承销团：指主承销商为本期债券发行组织的由主承销商、副主承销商和分销
商组成的承销团。

担保人：指国家开发银行。
担保函：指担保人以书面方式为本期债券出具的债券偿付保函。
余额包销： 指承销团成员按承销团协议所规定的各自承销本期债券的份额

承担债券发行的风险，在发行期结束后，将各自未售出的债券全部买入。
主承销商：指在本期债券发行及存续期限内对国家开发银行、申银万国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两方的总称。
中央国债登记公司：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公司：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第一条 债券发行依据
本期债券业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财金 [2005]1322号文件和上海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沪发改调[2005]022号文件批准公开发行。
第二条 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500号
法定代表人：高国富
注册资本：204.06亿元人民币
联系人：王岚、虞璐
电话：021-58885500
传真：021-58886262
邮编：200120
二、承销团
（一）主承销商
1、国家开发银行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9号
法定代表人：陈元
联系人：柳一、韩霜月、汪海东
电话：010-68306951 ／ 40 ／ 53
传真：010-68306995
邮编：100037
2、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常熟路171号
法定代表人：王明权
联系人：苏罡、王俭保、黄维炜
电话：021-54033888
传真：021-54047586
邮编：200031
（二）副主承销商
1、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39层
法定代表人：平岳
联系人：赵辉、杨宏慧
电话：010-85185505，021-68604866-8901
传真：010-85184072，021-58888291
邮编：200121
2、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法定代表人：汪建熙
联系人：邓浩、周学韬
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8137
邮编：100004
3、新华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路69号
法定代表人：张小铁
联系人：王捷、廖敏
电话：010-85186230 ／ 6231
传真：010-85186213
邮编：100738
4、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陕西街239号
法定代表人：张慎修
联系人：孙强
电话：010-51662928-310
传真：010-68437456
邮编：100089
5、金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南宝路36号证券大厦4楼
法定代表人：郑辉
联系人：吴宝利、崔建民
电话：0755-83025652，010-62200512
传真：0755-83025657，010-62200502
邮编：518038
（三）分销商
1、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复兴东路673号
法定代表人：徐宜阳
联系人：余叶青、白玉
电话：021-63341333-356 ／ 222
传真：021-63340397
邮编：200010
2、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九江路111号
法定代表人：蒋元真
联系人：卫莹、蒋文权、顾海磊
电话：021-54043389-8008 ／ 8020 ／ 8039
传真：021-54670436
邮编：200031
3、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大道720号20楼
法定代表人：王益民
联系人：李敬湖、鲁伟铭、徐敏
电话：021-50368123 ／ 7888
传真：021-50368392
邮编：200120
4、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滨湖路46号
法定代表人：张雅锋
联系人：孙守用、祁建熹
电话：0755-82485957 ／ 5987
传真：0755-82485774
邮编：518029
5、长江巴黎百富勤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8号金茂大厦4901室
法定代表人：李格平
联系人：熊心纯、吕洁
电话：021-38784899
传真：021-50495603
邮编：200121
6、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16号
法定代表人：岳献春
联系人：邢欣、赵锦燕
电话：010-85252652 ／ 2644
传真：010-85252690 ／ 2629
邮编：100020
7、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建设路2号
法定代表人：高冠红
联系人：樊玮娜、温泉
电话：010-62267799-6221 ／ 6206
传真：010-62231724
邮编：830002
8、渤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大街29号
法定代表人：张志军
联系人：柳春雷、宋宏宇、常娜娜
电话：022-28451647 ／ 1641 ／ 1139
传真：022-28451612
邮编：300061
9、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吉大海滨南路光大国际贸易中心1026楼264室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联系人：陈艺红、温润泽
电话：020-87555888-327，010-680833228-1866
传真：020-87554587
邮编：510075
三、担保人：国家开发银行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9号
法定代表人：陈元
联系人：劳晓明
电话：021-38784999-3361
传真：021-58883342
邮编：100037
四、托管人
1、总托管人：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3号通泰大厦B座5层
法定代表人：张元
联系人：孙凌志
电话：010-88087970
传真：010-88086356
邮编：100032
2、二级托管人：承销团全体成员
五、审计机构：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工业区沪宜路叶城路口
法定代表人：林东模
联系人：李文祥
电话：021-63525500
传真：021-63525566
邮编：200001
六、信用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1555号A座103室K-22
法定代表人：潘洪萱
联系人：刘晓华、王俊杰

电话：021-63501349-830
传真：021-63500872
邮编：200093
七、发行人律师：上海市汇达丰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上海市天目中路380号7楼
负责人：戴建国
经办律师：丁启伟、张莉莉
电话：021-58791781
传真：021-58768525
邮编：200070

第三条 发行概要
1、债券名称：2005年上海城市建设债券（简称“05沪建设债”）。
2、发行总额：30亿元人民币，包括10年期固定利率债券20亿元和15年期固定

利率债券10亿元。
3、债券品种：包括10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和1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两个品种。
4、债券利率：本期10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年利率为4.98%，在债券存续期内

固定不变。本期1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年利率为5.18%，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
变。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5、债券担保：由国家开发银行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
6、信用级别：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

的信用级别为AAA级。
7、债券形式：采用实名制记账方式，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中央国债登记

公司开立的一级托管账户或在本期债券的二级托管人处开立的二级托管账户中
托管记载。

8、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人民币，平价发行，以1000元为一个认购单
位，认购金额必须是1000元的整数倍。

9、发行期限：10个工作日，自2005年7月27日起，至2005年8月9日止。
10、发行首日：本期债券发行期限的第一日，即2005年7月27日。
11、发行范围及对象：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设置的发行网点和在上海市设置

的零售营业网点公开发售，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的公民（军人持军人
有效证件）及境内法人和非法人机构（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均可购买。

12、起息日：自发行首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7月27日为该
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13、 计息期限： 本期10年期固定利率债券计息期限自2005年7月27日起，至
2015年7月26日止； 本期1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计息期限自2005年7月27日起，至
2020年7月26日止。

14、付息首日：2006年至2020年每年的7月2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15、集中付息期限：自付息首日起20个工作日。
16、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

付一起支付。
17、兑付首日：本期10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兑付首日为2015年7月27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本期1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兑付首日
为2020年7月2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18、集中兑付期限：自兑付首日起20个工作日。
19、本息兑付方式：通过债券托管机构办理。
20、税务提示：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

收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21、特别说明：发行人聘请国家开发银行和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本期债券的联合主承销商，共同负责发行方案确定、发行准备、承销团的组织，以
及债券存续期内信息披露、付息、兑付、上市等相关工作。 国家开发银行负责本期
债券募集款项的收付工作，申银万国协助。 由于国家开发银行同时担任本期债券
担保人，为有效保护本期债券投资者利益，当本期债券的发行人不履行其在本期
债券项下的偿债义务时，国家开发银行和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协助或代理
投资者向发行人行使债务追偿权；当本期债券的担保人不履行其在本期债券项下
的担保义务时，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协助或代理投资者向发行人和 ／或担
保人行使债务追偿权。

第四条 发行人简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名称：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500号
法定代表人：高国富
注册资本：204.06亿元人民币
二、发行人基本情况
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是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 是主要从

事城建资金和维护资金筹措和管理的专业投资控股公司，隶属于上海市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成立于1992年7月21日，注册资本204.06亿元人民币。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城市建设投资、项目投资、参股经营、咨询服务、房地
产开发经营、建筑和装饰材料、设备贸易、实业投资等。目前公司已经形成路桥、水
务、交通、环境和置业五大主业板块。

公司自1992年成立以来，相继完成了杨浦大桥、南浦大桥、内环高架道路、南
北高架道路、地铁一号线、地铁二号线、合流污水综合治理等四十多项基础设施的
建设任务，为上海市的城市建设筹措了1300多亿元资金。

截止2004年12月31日止，公司资产总额1282.53亿元，净资产535.48亿元，资产
负债率53.65%。 2004年度公司实现利润总额14.18亿元，净利润7.19亿元。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包括上海城投置地有限公司、 上海中环线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上海沪洋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城投环境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水
务资产经营发展有限公司、上海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19家。其中上海交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目前拥有上海巴士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巴士股
份”，1996年沪市A股上市，股票代码：600741）的控股权；上海水务资产经营发展
有限公司拥有上海原水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原水股份”，1993年沪市A股上市，
股票代码：600649）的控股权。截止2004年12月31日止，巴士股份资产总额55.08亿
元，净资产17.45亿元，2004年度实现净利润1.60亿元；截止2004年12月31日止，原
水股份资产总额63.05亿元，净资产57.86亿元，2004年度实现净利润4.33亿元。

第五条 担保人简况
一、担保情况
国家开发银行为本期债券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
二、担保人基本情况
国家开发银行是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政策性银行， 注册资本金500亿

元。 国家开发银行的业务范围包括：向国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的大中
型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等政策性项目及其配套工程发放政策性贷款业务；建设项
目贷款的评审、咨询和担保业务；外汇贷款业务；承销有信贷业务关系的企业债券
及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等。

截止2004年底，国家开发银行资产总额为15744.82亿元，负债总额为14670.09
亿元。 2004年实现税前利润252.97亿元， 净利润174.09亿元； 当期本息回收率
99.77%； 不良贷款率1.21%； 风险准备金对不良贷款覆盖率285%； 资本充足率
10.50%。

三、担保函主要内容
国家开发银行为本期债券出具了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的担保

函，该担保函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的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范围：本期债券的本金及利息，以及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

费用和其他应支付的费用。
（3）担保的期间：从本期债券到期之日起二年。本期债券持有人在此期间内未

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担保人免除保证责任。
（4）担保责任的承担：在本期债券到期时，如发行人不能全部兑付债券本息，

保证人应主动承担担保责任，将兑付资金划入企业债券登记机构或主承销人指定
的账户。债券持有人可分别或联合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承销商有义务代理
债券持有人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

第六条 承销方式
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国家开发银行和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副主承

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新华信托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金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分销商爱建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海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长江巴黎百富勤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渤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成承销团，采取余额
包销的方式进行承销。

第七条 信用评级
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

为AAA级。 主要评级观点如下：
一、上海城投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较为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以及高度的集

中管理模式，尤其是对资金的集中管理和有效监控，使得经营管理各环节的主要
风险基本得到控制。

二、上海城投自有资本实力雄厚，财务结构较为合理，且充足的货币资金和良
好的财务弹性，为保持较好的流动性提供了保障。

三、本次债券发行筹集资金投入的项目均为上海重点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上
海市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将为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提供较强的保障。

四、国家开发银行为本次债券提供无条件全额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对本
期债券的偿还提供了极强的保障。

第八条 认购与托管
一、本期债券以实名制记账方式发行，采用一级托管和二级托管相结合的托

管体制，具体手续按中央国债登记公司的《实名制记账式企业债券登记和托管业
务规则》的要求办理，该规则可在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或在
本期债券承销商的发行网点和营业网点索取。

二、中国公民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军人持军人有效证件）认购本
期债券；境内法人凭加盖其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或其他法人资格证明复印件、
经办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认购本期债券；境内非法人机构凭加盖其公章的有效
证明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认购本期债券。 如法律法规对本条所述
另有规定，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三、投资者办理认购手续时，不须缴纳任何附加费用；在办理登记和托管手续
时，须遵循债券托管机构的有关规定。

第九条 债券发行网点
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设置的发行网点和在上海市设置的零售营业网点公开

发售，具体发行网点见附表一。
第十条 投资者承诺

购买本期债券的投资者被视为做出以下承诺：
1、投资者接受本发行公告和《2005年上海城市建设债券发行章程》对本期债

券项下权利义务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2、本期债券的发行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在经有关主管

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该等变更进行信息披露时，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变更；
3、本期债券的担保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在经有关主管

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该等变更进行信息披露时，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变更；
4、如果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获得批准，除非国家法律法规有不同规定或

投资者提出书面异议，则投资者同意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转托管到有关证券登记
公司，而发行人无需另行取得投资者的同意；

5、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限内，若发行人将其在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转让给新
债务人，则在下列各项条件全部满足的前提下，投资者（包括本期债券的初始购买
人以及二级市场的购买人）在此不可撤销的事先同意并接受这种债务转让：

（1）本期债券发行与上市（如已上市）的审批部门同意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转
让；

（2）就新债务人承继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有资格的评级机构对本期债券出
具不次于原债券信用级别的评级报告；

（3） 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取得必要的内部授权后正式签署债务转让协议，新
债务人承诺将按照本期债券原定条款和条件履行债务；

（4）担保人同意债务转让，并承诺将按照担保函原定条款和条件履行担保义
务；或者新债务人取得经主管部门认可的由新担保人出具的与原担保函条件相当
的担保函；

（5）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按照有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就债务转让进行充分的信
息披露。

第十一条 本息兑付办法
一、利息的支付
（一）本期债券在存续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本期债券付息首日为2006年至2020年每年的7月2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本期债券每年的集中付息期限为上述各付息首日
起20个工作日。

（二）未上市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债券托管人办理；上市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
中国证券登记公司和有关机构办理。 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由发行人在有关主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发布的付息公告中加以说明。

（三）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收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二、本金的兑付
（一）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本期10年期固定利率债券本金兑付首日为2015

年7月2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本期15年期固定
利率债券本金兑付首日为2020年7月2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
一个工作日）。 集中兑付期限为兑付首日起20个工作日。

（二）未上市债券本金的兑付由债券托管人办理；上市债券本金的兑付通过中
国证券登记公司和有关机构办理。 本金兑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
发行人在有关主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发布的兑付公告中加以说明。

第十二条 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
发行人自1992年成立以来，共发行了13期债券，累计发行总额71亿元，其中：

浦东建设债券45亿元（1992年至2000年每年发行一期，共发行9期，每期发行规模5
亿元）；城市建设债券26亿元（1997年5亿元，1998年11亿元，1999年10亿元）。 截止
2005年4月30日， 发行人未有还本付息违约记录， 已发行尚未兑付债券余额18亿
元，其余已发行债券均已按期完成本息全额兑付。 已发行尚未兑付债券详细情况
如下：

债券名称 发行规模 发行日期 发行期限 利率

1998年城市建设债券（2） 8亿 1999年11月29日 8年 4.32%
1999年城市建设债券 10亿 2000年11月28日 5年 4.00%

截止2005年6月30日，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及所控股的上市公司未有发行企业
债券和可转换公司债券。

第十三条 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老港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四期、 苏州河环境综

合整治二期等城市环境治理项目和中环线城市主干道路建设项目。以上项目已经
有权部门批准建设。

一、 上海老港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四期工程和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二期工
程等城市环境治理项目，总投资规模47.36亿元。 其中，老港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
四期工程投资规模9.66亿元，工程主要内容包括新建4个填埋库区及附属设施、新
建水平与垂直相结合的防渗系统、改造现有两套渗沥液处理系统。 苏州河环境综
合整治二期工程投资规模37.7亿元，工程主要内容包括苏州河沿岸市政泵站排江
量削减工程、苏州河中下游水系截污工程、苏州河上游地区污水处理系统工程、苏
州河河口水闸建设工程、苏州河梦清园二期工程、市容环卫建设项目、西藏路桥改
建工程等子项目。

二、中环线城市主干道路建设项目。 工程主线全长约38.2公里，包括中环南段
（浦西部分）、 中环西段、 中环北段和中环东段 （浦西部分）。 项目总投资规模为
139.93亿元。

第十四条 风险与对策
投资者在评价和购买本期债券时，应认真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风险
（一）与债券有关的风险
1、利率风险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经济周期和国家财政、货币

政策的影响，利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利率的变动会对本期债券的投资价值及收
益产生一定的影响。

2、兑付风险
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建设周期和赢利周期比较长， 项目本身产生

的现金流可能无法完全支付本期债券本息。 或者由于不能控制的政策、市场因素
致使发行人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发行人不能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
得足够资金，可能影响本期债券按期兑付。

3、流动性风险
由于具体上市审批事宜需要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方能进行， 发行人目前

无法保证本期债券一定能够按照预期在国家批准的交易场所上市交易，亦无法保
证本期债券会在债券二级市场有活跃的交易。

（二）与发行人有关的风险
1、经济周期风险
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和收益水平都受到经济周期影响， 如果出现经济

增长放缓或衰退，将可能使发行人的经营效益下降，现金流减少，从而影响本期债
券的兑付。

2、设施收费的政策性风险
城市基础设施的收费受公用事业价格水平的限制， 由于收费标准及其调整

均由市人大、市物价局等有关部门召开价格听证会确定，因此，该收费标准能否随
物价的上涨而及时调整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项目的经济效益。

3、公司运营的政策性风险
发行人在进行市场化经营，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承担着部分社会职能，仍然

受到政策约束，这种情况将对公司正常的业务收益产生一定的影响。
4、募集资金投向项目风险
本次发行筹集资金投向项目均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该类型项目在建

设和经营过程所涉及的风险主要包括：
（1）原材料价格风险：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原材料成本占工程建设总

成本的绝大部分，如原材料价格异常上涨将导致施工总成本的大幅上升。
（2）施工风险：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建设规模大，

施工强度高，对工程建设的组织管理和物资设备的技术性能均要求严格，如果在
管理和技术上出现重大失误，可能对整个工程的质量和效益产生重大影响。

（3）自然条件风险：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涉及的范围较广，受施工地点的地质状
况等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进而影响施工进度和工程成本。

二、对策
（一）与债券有关的风险对策
1、利率风险的对策
发行人已就本期债券上市事宜取得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承诺函。 本期

债券拟在发行结束后6个月内申请在国家批准的交易场所上市交易， 如获得批准
上市， 本期债券流动性的增强将在一定程度上给投资者提供规避利率风险的便
利。

2、兑付风险的对策
发行人将加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监控， 确保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正

常运作，进一步提高管理和运营效率，严格控制成本支出，确保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

此外，本期债券由国家开发银行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大大降低了
本期债券的本息兑付风险。

3、流动性风险的对策
发行人已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承诺函。 主承销商将积极配合发行人

继续与有关部门磋商，争取能够顺利获得审批，使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早日上市，
为投资者拓宽债券转让的渠道；另外，随着债券市场的发展，企业债券流通和交易
的条件也会随之改善，未来的流动性风险将会有所降低。

（二）与发行人相关的风险的对策
1、经济周期风险的对策
发行人将依托其综合经济实力，提高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从而抵御外部经

济环境变化对其经营业绩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并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2、设施收费的政策性风险的对策
与其他国内城市以及国际大都市相比， 上海市目前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收费

处于较低的水平。发行人将研究提出合理的城市基础设施收费征收标准（如公交、
供水、排污等等）调整建议，并加强与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争取加快上海
城市基础设施企业的市场化进程，提高企业整体运营效率。

3、公司运营的政策性风险的对策
为补偿发行人由于承担社会职能造成的经营收入的损失， 上海市人民政府

自公司成立起每年向发行人拨付一定金额的财政补贴。发行人将积极加强与政府
的沟通、协商，争取获得持续稳定的财政补贴收入。

4、募集资金投向项目风险的对策
发行人具有完善的项目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对于项目的事前、事中、事后三

个主要阶段分别采取了事前建立重大市政建设项目备选库、财务监理制、工程审
价制等措施控制项目的成本和资金的流程。另外，对于项目整体的管理，发行人采
用了项目法人制和代建制的项目管理方式，从而使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监督
工作四分开，确保工程按时按质完成以及项目投入资金的合理使用。

第十五条 发行人与担保人2002年、2003年和2004年
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与指标

一、发行人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亿元

项目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1、资产总计 906.99 1048.31 1282.53
2、负债总计 588.14 624.11 688.13
3、所有者权益 293.59 392.26 535.48
4、主营业务收入 65.48 69.21 89.21
5、利润总额 7.05 5.67 14.18
6、净利润 3.99 2.61 7.19

二、经审计的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报表（见附表二、三、四）
三、担保人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亿元
项目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1、资产总额 10，417.11 12，791.67 15，744.82
2、负债总额 9，663.10 11，897.38 14，670.09
3、所有者权益 754.01 894.29 1，074.73
4、利息收入 516.68 591.67 719.94
5、净利润 119.19 132.12 174.09
6、资本充足率 11.58% 10.26% 10.50%
7、不良贷款率 1.78% 1.34% 1.21%

四、经审计的担保人最近三年财务报表（见附表五、六、七、八）
第十六条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发行人聘请上海市汇达丰律师事务所为本期债券发行律师。 上海市汇达丰
律师事务所就本期债券发行出具了法律意见，律师认为：

1、发行人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发行企业债券的主体资格。
2、发行人近三年会计年度连续盈利，累计发行债券总额未超过发行人净资产

的40%，具备本期企业债券发行的实质性条件。
3、本期债券发行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4、本期债券的利率水平符合《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5、担保人为本期债券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其他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担保人出具的担保函合法有效并可依其条款强制执
行。

6、本期债券发行申请文件真实、合法、合规、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及重大遗漏。

7、发行人具备了《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改进和
加强企业债券管理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企业债券发行的主体资
格和实质条件。

第十七条 其他应说明事项
1、税务说明：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

收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2、上市安排：发行人已就本期债券上市事宜取得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承

诺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6个月内，发行人将积极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本期债券上
市申请，经批准后在国家批准的交易场所挂牌上市。

3、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向中的苏州河综合治理二期工程项目，与发行人下属
子公司控股的原水股份所运营的上海合流污水处理一期工程项目不在同一区域，
不构成同业竞争。

4、备查文件：
（1）国家有关部门对本期债券公开发行的批文；
（2）《2005年上海城市建设债券发行章程》；
（3）发行人2002年、2003年和2004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4）担保人2002年、2003年和2004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5）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

摘要；
（6）国家开发银行为本期债券出具的担保函；
（7）上海市汇达丰律师事务所为本期债券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5、查询地址：
投资者可在本期债券发行期限内到以下地点查询上述备查文件：（1） 上海市

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500号
邮编：200120
联系人：王岚、虞璐
电话：021-58885500
传真：021-58886262
（2）国家开发银行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9号
邮编：100037
联系人：柳一、韩霜月、汪海东
电话：010-68306951 ／ 40 ／ 53
传真：010-68306995
（3）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常熟路171号
邮编：200031
联系人：苏罡、王俭保、黄维炜
电话：021-54033888
传真：021-54047586

（下转A11版）

重要提示

本发行公告旨在向有意投资2005年上海城市建设债券（“本期债券”）的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凡欲认购
本期债券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发行公告。 发行人保证本发行公告与企业债券主管部门批准的《2005年上海城市建设债券
发行章程》内容相一致，并且在做出一切必要及合理的查询后，确认截至本发行公告刊登之日止，本发行公告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主管部门对本期债券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债券风险做出实质性判断。

附表一：
2005年上海城市建设债券销售网点一览表

承销商 承销商地位 发行网点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一、北京市
国家开发银行 主承销商 资金局债券承销处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29号 李洋 010－68334924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副主承销商 定息收益部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东1楼705室 胡毅强、刘勇 010－85185505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副主承销商 固定收益部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8层 刘一平 010－65051166
新华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副主承销商 债券业务部 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东方广场W2座11层 王捷、廖敏 010－85186230 ／ 31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副主承销商 固定收益总部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华澳中心嘉慧苑二层 孙强 010－51662928－310
金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副主承销商 北京投资银行部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京师大厦6层 崔建武 010－62200512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分销商 固定收益总部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16号中国人寿大厦1901室 邢欣、赵锦燕 010－85252652 ／ 44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分销商 北京管理总部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甲43号金运大厦B座 樊玮娜 010－62267799－6221
二、天津市

渤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分销商 固定收益总部 天津市河西区宾水道3号3038室 柳春雷 、 宋宏
宇、常娜娜 022－28451647 ／ 1641 ／ 1139

三、上海市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固定收益总部 上海市徐汇区常熟路171号 刘路 021－54033888－2629

*虹古路营业部 上海市长宁区虹古路428号 蒋曙云 021－62629358
*余姚路营业部 上海市静安区余姚路169号 陈宏义 021－62766732
*昌化路营业部 上海市静安区昌化路33号 郭志海 021－62580041
*陆家浜路营业部 上海市卢湾区陆家浜路1293号 车少波 021－63453240
*商城路营业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1088号 孙文炯 021－68758843
*崇明营业部 上海市崇明县城桥镇川心街1号 石岩 021－59612593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副主承销商 *广元西路营业部 上海市徐汇区广元西路307号 徐俊 021－64481505
金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副主承销商 徐虹北路营业部 上海市徐汇区徐虹北路56－58号 钱忠 021－54257585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分销商 固定收益证券总部 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东路673号 余叶青、白玉 021－63341333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分销商 固定收益总部 上海市徐汇区常熟路113弄6号303室 卫莹、 蒋文权、
顾海磊

021－54043389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分销商 固定收益业务总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720号国航大厦20楼 李敬湖 、 鲁伟
铭、徐敏 021－50367888

长江巴黎百富勤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分销商 债券总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8号金茂大厦4901室 吕洁 021－38784899－853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分销商

*康定路营业部 上海市静安区康定路1568号1－4层 潘勤 021－52560690
*浦北路营业部 上海市徐汇区浦北路270号 张学文 021－64838486
*妙境路营业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妙境路399号 李熙 021－58987061
*中山北一路营业部 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一路1230号柏树大厦B区 黄忠 021－65449501

四、广东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分销商 机构客户部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183号大都会广场36楼 陈植 020－87555888－383
金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副主承销商 债券总部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01号时代金融中心17层 吴宝利 0755－83025651
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分销商 固定收益总部 广东省深圳市笋岗路12号中民时代广场B座29楼 孙守用、祁建熹 0755－82485957

说明：除标记*的营业网点可对个人投资者零售外，其余全部为只对机构投资者销售的发行网点。


